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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115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辦法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大學多元入學推薦委員會會議通過 

壹、依據：115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招生簡章。 

貳、推薦對象與名額： 

一、全程均就讀本校並修滿高一、高二、高三上共 5 學期課程之應屆畢業生，其「在校學業成

績」全校排名百分比符合大學規定，且其學科能力測驗、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術科考試成

績通過大學校系所訂之檢定項目標準。在校學業成績評比方式與所有在校生不一致者（如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免辦理休學出國、轉學生、有修習科目抵免之重讀生、向日葵學園

等）不得參加本校繁星推薦入學管道。 

二、依各大學設定之招生條件，得分學群（含不分學群）推薦符合資格之學生至多各二名，惟

就同一名學生僅限推薦報名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含不分學群），並就同一大學各別排

定推薦學生之優先順序。 

三、具原住民身分之學生，得以一般生或原住民生身分擇一參加。依各大學招收原住民外加名

額校系設定之招生條件，另得分學群（含不分學群）推薦符合資格之原住民生至多各二名，

惟就同一名原住民生僅限推薦報名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含不分學群）。 

參、學業成績： 

一、「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之計算，應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之規定辦

理，如有重修或補考之科目，應以原成績辦理；重讀之科目，應以再次選讀所得之成績辦

理。 

二、各必修單科學業成績與本校科目對應 

學業成績 科目對應 學業成績 科目對應 

國語文 高一國語文、高二國語文、 

高三上國語文 

英語文 高一英語文、高二英語文、 

高三上英語文 

數學 高一數學、高二數學 歷史 高一歷史、高二歷史 

地理 高一地理、高二地理 公民與社會 高一公民與社會 

高二公民與社會
 物理 高一物理、高二探究實作 A 

地球科學 高一地科、高二探究實作 A 化學 高一化學、高二探究實作Ｂ 

生活科技 高一生活科技 生物 高一生物、高二探究實作Ｂ 

音樂 高一音樂、高二音樂 資訊科技 高一資訊科技 

體育 高一體育、高二體育 美術 高一美術、高二美術 

三、學校於 115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三）將學生之高一、高二、高三上各學期學業成績上傳至

甄選委員會，各學期各必修單科學業成績以整數輸入，遇小數點時，採四捨五入法，取整

數計算；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輸入至小數點第 1 位數，第 2 位數採四捨五入法進入第 1

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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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於 115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一）至報名作業系統取得甄選委員會計算完成之在校學業

成績資料（含「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前百分之 50 之學生名單）。 

肆、繁星推薦校內排序作業： 

一、校內推薦比序標準，對推薦至同一所大學之學生排定分發優先順序如下表所列： 

採計順位 採計項目 

1 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7 
依各校系2-7項分發比序之全國百分比，百分比小者為優先。 

若兩學系比序項目數不同時，以較少之比序數評比。 

8 學測國文、英文、數Ａ或數Ｂ擇優、自然或社會擇優，4科級分加總 

9 學測國文、英文、數學（數Ａ或數Ｂ僅能擇一）、自然、社會，擇優3科級分加總 

10 學測英文級分 

11 學測國文級分 

12 五學期在校學業成績原始分數之總平均 

13 高三上在校學業成績原始分數之總平均 

14 高二下在校學業成績原始分數之總平均 

15 高二上在校學業成績原始分數之總平均 

16 高一下在校學業成績原始分數之總平均 

17 高一上在校學業成績原始分數之總平均 

※ 採計順位2-7說明：學生選擇同一大學學群時，將學生所選填的科系，依照簡章上各學

群校系自訂之條件比序，並透過當年度校內所使用之繁星推薦作業系統，將學測單科級分

換算成全體學測考生成績排名百分比進行比序。 

※ 若因不可抗力事故（如系統故障等）以致現場無法使用繁星推薦作業系統，委員會得

授權負責校內繁星推薦業務單位視情況調整現場作業方式，並直接採計順位1與8-17。 

二、上述採計順位之學測科目未報考或缺考者以0級分計算 

伍、本校推薦作業方式： 

一、日期：115年3月3日（星期二） 

二、地點：至本校 K 中完成登記報到，再依序使用電腦選填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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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程： 

項目 時間 說明 備註 

登記 08:50 
| 

09:10 

符合校內繁星推薦資格之學生，應由學生本人或父母（或監護人）或委託親友至本校指定

地點辦理登記，逾時視同放棄撕榜資格；並依登記者身分不同，須檢附以下證明供查驗： 

1. 學生本人親自辦理登記：應持學生本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身分證、健保卡、學生證、

在學證明或其他官方核發之身分證明文件）。 

2. 學生父母（或監護人）辦理登記：應持學生及父母（或監護人）本人身分證明文件正

本（身分證、健保卡等官方核發可證明父母或監護人與學生關係之身分證明文件）。 

3. 委託其他親友辦理登記：應由學生父母（或監護人）填寫委託書，並持學生、委託人

及受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身分證、健保卡或其他官方核發之身分證明文件）。 

未按時

完成登

記者，不

得參加

現場撕

榜作業。 

現場 

撕榜 

09:20 1. 需按時完成登記者方能參加現場撕榜作業。 

2. 以每 1% 為間距，依序由校排 1% 至 50%，批次進入電腦教室選填。 

3. 學生親自於電腦系統輸入個人第一志願學群校系，完成選填後，系統即鎖定所選之學

群校系為第一志願，不可再變更。 

4. 現場列印、領取簽認單簽名後繳回，即完成現場撕榜作業，學生領取簽認單簽名繳回

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或重新選填。 

5. 未參加此程序者，本校繁星委員會將不予推薦。 

 

四、現場撕榜作業完畢後，不接受任何遞補。 

五、若因不可抗力事故（如配合防疫升級措施等…）需調整繁星推薦現場作業方式與流程進

行，委員會得授權負責校內繁星推薦業務單位視情況調整現場作業流程。 

陸、繁星推薦報名收件︰ 

一、簽認單簽名繳回︰已完成撕榜的同學需於領取簽認單，現場簽名繳回，並在115年3月5日

（星期四）中午12：30前自行填寫其餘符合門檻學系之志願序，逾時系統即關閉。 

二、正式報名表繳交︰本校資料輸入甄委會後，列印正式報名表發放，同學於115年3月6日（星

期五）中午12：30前，將正式報名表連同報名費 200 元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 

柒、已撕榜學生聲明放棄校內報名資格： 

一、已完成撕榜的同學如欲放棄校內報名資格，需於115年3月5日（星期四）中午12：30前填

寫放棄聲明書，並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 

二、完成撕榜後不接受任何遞補，若有同學放棄校內報名資格，其餘選同一所大學的報名同

學，學校推薦序則依序往前遞補。 

捌、作業系統選填規範 

一、參與繁星推薦作業系統選填者，帳號與密碼需妥善保密，並於選填完畢後登出，切勿將帳

密告知他人。若因未即時登出或告知他人，導致志願被竄改，需自負其責。不得以任何

理由，要求本校暫停校內推薦作業或重新選填。 

二、凡侵入本校繁星推薦作業系統，或未經他人同意竄改選填志願。經本校查核屬實，取消其

繁星資格，並以重大舞弊交由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處。 

玖、本辦法經推薦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